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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智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晋商法意字[2022]第 0614号

致：山西智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山西智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胜传媒”）的委托，为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就本次申请挂牌事宜，本所已经出具了《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智胜

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法律意见书》，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智

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律师对

需要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已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全国股转公司的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

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

与本次挂牌有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以及本次挂牌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

实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申请本次挂牌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依法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4.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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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5.公司已向本所出具书面承诺书，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

言。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主办券商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与

本次挂牌有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就该等事实发表法律

意见。

6.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现行

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股转公司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要求，对公司本次

挂牌的合法性及对本次挂牌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公司的

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

7.本所律师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

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

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

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8.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申请本次挂牌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

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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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问题1：关于公司的业务。根据公司披露，公司为客户提供定制化营销

全案，业务内容除广告媒体渠道代理外还包括提供创意、策划等。公司代理的

广告包括医药、保健品广告。公司业务包含代运营及互联网广告。

请公司补充披露：（1）代运营业务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开展流

程、具体服务内容、主要客户案例、主要服务平台、责任划分、定价议价方式、

是否存在刷单等违反平台规定的行为；（2）互联网广告业务中公司对KOC的管

理方式、合作期限；（3）互联网广告的主要计费方式、广告推广效果评价指标

及指标数据收集渠道；（4）员工岗位分类中负责策划、创意的岗位员工数量，

报告期内公司员工流动情况；（5）电视频道、广播电台的广告主要展示时段，

除了电视广告是否通过其他媒介发布广告，说明具体媒介类型。

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员工占比最高为销售人员，公司是否具备足够

的策划、创意人员独立开展或主导广告全案业务，公司是否对特定核心人员形

成依赖，公司内部对核心人员的稳定措施是否建立并有效执行；（2）《公开转

让说明书》显示公司不存在外协或业务外包，公司是否向其他策划公司或个人

采购策划方案、宣传文案等物料，若是，报告期内公司现金付款是否用于向其

他策划公司或个人采购策划方案、宣传文案等物料，公司是否建立第三方宣传

策划物料的采购、评价相关管理体系，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购买、使用第三

方宣传策划物料而产生的纠纷或潜在纠纷；（3）公司“与喜马拉雅、哔哩哔哩、

微博、百度、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形成合作”的具体合作方式；（4）公司在

小红书等平台的营销活动是否对单一、特定KOL、KOC形成依赖；（5）公司

开展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是否购买竞价排名、用户流量的情形，是否建立精

准营销推广业务审查机制和执行机制；（6）公司开展演出活动策划业务是否需

要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7）公司是否完成开展电视节目、栏目、赛事

的制作播出的相关储备，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储备、渠道资源储备、人员储备、

资质许可储备等。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上述事项，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及《网

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的相关要求对以下问题发表意见：（1）公司目前

的在职员工数量及分工是否满足公司独立开展或主导广告全案业务，是否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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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创意、策划人员；（2）公司是否存在向第三方采买活动方案、宣传文案、

推广视频创意等宣传策划物料的情形，相关内部管理体系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是否建立，是否存在相关纠纷或潜在纠纷；（3）公司开展互联网广告、营销业

务是否购买竞价排名、用户流量的情形，精准营销推广业务审查机制和执行机

制是否健全；（4）公司开展业务所应具备的全部许可、批准、资质或备案是否

齐备；（5）公司在小红书等平台的营销活动是否对单一、特定KOL、KOC形

成依赖；（6）公司互联网广告的经营活动是否符合行业法规的要求；（7）公

司开展电视节目、栏目、赛事的制作播出业务是否已取得相关资质或备案。

回复意见：

（一）公司目前的在职员工数量及分工是否满足公司独立开展或主导广告

全案业务，是否具备足够的创意、策划人员。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为客户提供广告全案的过程主要包

括分析需求、调研市场、制定策略、出具方案、设计制作等，其中分析需求、调

研市场等前期工作由销售人员承担，制定策略、出具方案、设计制作由策划、创

意人员（即技术人员）完成。

根据公司提供的现有在职员工名册、劳动合同等，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现有在职员工 51人，其中销售人员 10人、客

服人员 7人、技术人员（即创意策划人员）18人。公司在为客户提供广告全案

业务过程中，前述人员均承担相应工作职责，具备足够的策划、创意能力，可以

独立开展或主导广告全案业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职员工数量及分工能够满足公司独立开展或主

导广告全案业务，公司具备足够的创意、策划人员。

（二）公司是否存在向第三方采买活动方案、宣传文案、推广视频创意等

宣传策划物料的情形，相关内部管理体系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否建立，是否

存在相关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以及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有成熟的

广告全案流程和专职人员，具备为客户提供包括分析需求、调研市场、制定策略、

出具方案、设计制作等广告全案的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创意策划活动业务中存在

向第三方采买地毯、LED 屏、条幅、塑料凳等活动物料或采买前期拍摄服务等

情形，但不存在向第三方采买活动方案、宣传文案、推广视频创意等宣传策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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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情形。公司已建立《山西智胜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等

相关内部管理体系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人民法院公告网、信用中国等官方网站，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知识产

权相关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第三方采买活动方案、宣传文

案、推广视频创意等宣传策划物料的情形，公司已制定《山西智胜传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等相关内部管理制度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报告期

内公司不存在知识产权相关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公司开展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是否购买竞价排名、用户流量的情

形，精准营销推广业务审查机制和执行机制是否健全。

1.公司开展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是基于客户的要求，策划营销方案（如平台

选择、市场定位、客户人群分类等相关策划服务）、制作并审核发布内容，充分

挖掘客户产品所具有的诉求点，与客户沟通确认后，在选择的互联网媒介平台进

行内容发布；公司依托互联网媒介平台的大数据技术，由互联网媒介平台将该营

销推广内容推送给目标受众，与互联网媒介平台共同实现客户精准营销。

根据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广告业务合同、业务档案及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公司通过互联网媒介平台将客户产品或服务的营销推广内容推送给目标受

众，与互联网媒介平台共同实现客户精准营销，报告期内公司开展互联网广告、

营销业务不存在购买竞价排名、用户流量的情形。

2.根据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广告业务合同、业务档案及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公司开展互联网广告业务时，会充分了解客户的营销推广需求，通过分

析客户拟推广品牌或产品的特征、属性、市场定位、受众人群等内容，设计制作

符合法律法规和平台规则的营销推广内容，经互联网媒介平台审核通过后，依托

互联网媒介平台的大数据技术，由互联网媒介平台将该营销推广内容推送给特定

的互联网用户，最终实现精准营销。

公司已制定《广告发布审核及管理制度》，并按照该制度规定开展互联网广

告业务，与相关客户订立书面合同，执行广告业务承接、内容审核、档案管理等

内控制度。公司业务部门人员对承接的互联网广告业务进行登记，承接后业务部

门负责人对广告承接内容进行优化、审核，并与广告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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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面审查，再交由公司媒介部审核确认，如有不符合规定的，公司将与客户进

行沟通，修改广告内容，确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另，广告

发布前，小红书等互联网媒介平台对公司提供的广告内容进行审查，如不符合法

律法规及平台审核要求，将拒绝发布。前述机制的执行可保证公司向小红书等互

联网媒介平台投放广告的内容、形式等合法合规，保证公司精准营销推广业务审

查机制和执行机制有效运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开展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不存在购买竞价排名、

用户流量的情形，公司已建立精准营销推广业务审查机制和执行机制，且有效执

行。

（四）公司开展业务所应具备的全部许可、批准、资质或备案是否齐备。

根据公司提供的经营资质、业务合同以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

内，公司主要从事媒体广告代理、创意活动策划与数字营销业务。目前公司拥有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是从事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

剧、电视剧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节目版权交易、代理交易等活动的企业需取得

的证照。根据公司说明，公司计划在未来开展电视节目、栏目、赛事的制作，因

此于 2021年 11月 15日经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审核，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许可证》，目前公司未开展相关业务。从事食品流通业务的企业需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证》，子公司一念科技在为食品类客户代理运营自媒体账号时，涉及食

品类商品的互联网销售、寄递，因此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广告主委托设计、制作、

发布广告，应当委托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根据《广

告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经营广告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广告

经营者），应当按照本条例和有关法规的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分别

情况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一）专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兼营广告业务的事业单位，发给《广告经营许可证》；（三）具备经营广

告业务能力的个体工商户，发给《营业执照》；（四）兼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应

当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公司作为经营广告业务的企业已依法取得合法有效

的《营业执照》。

根据《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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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国务院已取消依据《广告管理条例》为设定依据的企业广告经营资格审批，

自此取消企业广告经营资格审批后，公司开展广告业务无需办理工商登记前置审

批手续。

根据《中国广告业企业资质认定办法（2010修订）》第二条规定“在中国

境内注册的广告企业，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和营业执照，从事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业务的企业申请企业资质等级，适用本办法。”第七条：“企

业可向注册所在地的广告协会（注册地没有广告协会的，可直接向上一级广告协

会）申请资质等级，各地广告协会提出意见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广告协会

企业资质认定委员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企业（尚未开展企业

资质认定工作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直接向中国广告协会申请资质等级。”

因此，申请资质等级并非国家强制性规定，仅为企业的自主行为。

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营业性演出，是指

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举办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第六条规定：“文艺表演团体

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应当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专职演员和器材设备，并向

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演出经纪机构申请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

动，应当有 3名以上专职演出经纪人员和与其业务相适应的资金，并向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 20日内作出决定。批准的，颁发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批准的，应当书面通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开展创意活动

策划与有关客户签订的合同，公司开展创意活动策划主要是根据客户需求，由公

司策划、制定活动方案并协助活动主办单位实施，公司并非文艺表演活动的主办

方、文艺表演团体或演出经纪机构；在活动策划组织过程中，并不涉及以公司名

义为公众举办现场文艺表演活动的情况，因此，公司开展的创意活动策划无需取

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从事媒体广告代理、创意活动策划与数字营销

业务，无强制获得资质许可或前置审批手续或广告资质等级认定等要求，公司开

展业务所应具备的全部许可、批准、资质或备案齐备。

（五）公司在小红书等平台的营销活动是否对单一、特定KOL、KOC形成

依赖。

根据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广告业务合同、业务档案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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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在小红书等平台开展营销活动时，根据具体营销业务需求，在小红

书平台选择合作的KOL、KOC，小红书平台可供选择的KOL、KOC众多，不存

在对单一、特定KOL、KOC形成依赖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小红书等平台的营销活动不存在对单一、特定

KOL、KOC形成依赖的情形。

（六）公司互联网广告的经营活动是否符合行业法规的要求。

根据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广告业务合同、业务档案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广告业务主要为代理客户向小红书、抖音等互联网媒介平台

投放广告。

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87号）第

九条规定：“互联网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之间在互联网广告活动中

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合同。”第十二条规定：“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互联网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

度；审核查验并登记广告主的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等主体身份信息，建立

登记档案并定期核实更新。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应当查验有关证明文

件，核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不得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互联网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应当配备熟悉广告法规的广告审查人

员；有条件的还应当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互联网广告的审查。”

根据《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规定，依据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基本

标准，短视频节目及其标题、名称、评论、弹幕、表情包等，其语言、表演、字

幕、画面、音乐、音效中不得出现以下具体内容：（一）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内容；（二）分裂国家的内容；（三）损害国家形象的内容；（四）损害

革命领袖、英雄烈士形象的内容；（五）泄露国家秘密的内容；（六）破坏社会

稳定的内容；（七）损害民族与地域团结的内容；（八）违背国家宗教政策的内

容；（九）传播恐怖主义的内容；（十）歪曲贬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容；（十

一）恶意中伤或损害人民军队、国安、警察、行政、司法等国家公务人员形象和

共产党党员形象的内容；（十二）美化反面和负面人物形象的内容；（十三）宣

扬封建迷信，违背科学精神的内容；（十四）宣扬不良、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的内容；（十五）渲染暴力血腥、展示丑恶行为和惊悚情景的内容；

（十六）展示淫秽色情，渲染庸俗低级趣味，宣扬不健康和非主流的婚恋观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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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十七）侮辱、诽谤、贬损、恶搞他人的内容；（十八）有悖于社会公德，

格调低俗庸俗，娱乐化倾向严重的内容；(十九）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内

容；（二十）宣扬、美化历史上侵略战争和殖民史的内容；（二十一）其他违反

国家有关规定、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容。

根据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广告业务合同、业务档案以及公司说明，公司均与相

关客户订立书面合同，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广告业务承接、内容审核、档案管理

等内控制度并运行良好，公司业务部门人员对承接的互联网广告业务进行登记，

承接后业务部门负责人对广告承接内容进行优化、审核，并与广告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对照和全面审查，再交由公司媒介部审核确认。如有不符合规定的，公

司将与客户进行沟通，修改广告内容，确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人民法院公告网、信用中国等官方网站，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互

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或遭受行政处罚等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互联网广告经营活动不存在违反《互联网广告管

理暂行办法》《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公

司互联网广告的经营活动符合行业法规的要求。

（七）公司开展电视节目、栏目、赛事的制作播出业务是否已取得相关资

质或备案。

根据公司提供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业务档案及公司说明，

公司因计划开展电视节目、栏目、赛事的制作活动，于2021年11月15日经山西省

广播电视局审核，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目前公司尚未开展电

视节目、栏目、赛事的制作活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具备《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开展电视节目、栏目、赛事的制作活动。

后续公司将根据电视节目、栏目、赛事制作播出业务实际开展情况，完善所需其

他资质或备案手续。

二、问题2：关于公司的数字营销业务发展规划。根据公司披露，公司自2017

年起进入数字营销业务领域，设立数字营销中心并打造智库智数、智库智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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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智投三款系统赋能数字营销。

请公司补充披露：（1）电视媒体与互联网广告投放渠道商业模式的具体差

异；渠道变更的原因、渠道变更后媒介资源获取及客户变更情况，媒介资源及

客户资源的获取能力；（2）2017年公司进入数字营销领域后媒介资源获取及客

户变更情况及进入新领域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请公司说明：（1）智库智数是否具备广告数据管理平台（DMP）属性，智

库智数信息来源、信息购买支出金额（如有）；（2）智库智赢方案库在库营销

方案的来源、客户需求匹配机制，数字营销大脑是否具备大数据自动匹配属性；

（3）《公开转让说明书》对智库智投的表述为“建立自己的KOC资源并和开展

国内优秀MCN合作形成达人资源库”是否说明公司拟形成自主的KOL、KOC

孵化机制，是否拟涉及人设打造、培训孵化、内容运营、包装推广、商业变现

的成体系MCN业务；（4）智库智投的“以元宇宙概念下NFT产品定制化”业务

的业务开展思路与业务资源准备情况，公司是否计划参与NFT的设计、交易，

业务范围是否包括比特币及其他类似的虚拟货币。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对以下问题发表意见：（1）智库

智数的数据来源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为开源数据，购买信息搜索服务业务是否

合规，公司是否存在在客户不知情前提下爬取用户数据的行为，是否建立精准

营销推广业务审查机制和执行机制；（2）智库智赢方案库是否已经建库，在库

营销方案是否涉及侵权；（3）智库智投的业务领域是否受《关于进一步防范和

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关于防范 NFT 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

等NFT相关政策影响，是否具备可行性。

回复意见：

（一）智库智数的数据来源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为开源数据，购买信息搜

索服务业务是否合规，公司是否存在在客户不知情前提下爬取用户数据的行为，

是否建立精准营销推广业务审查机制和执行机制。

1.根据公司提供的采购合同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尚未建立智库

智数数据库，不涉及开源数据，不存在购买信息搜索服务业务，不存在在客户不

知情前提下爬取用户数据的情形。公司拟通过和客户合作中形成的合法自有数据、

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合法数据等方式，筹备建立公司自有智库智数数据库，未来公

司将根据智库智数数据库建立情况，合法合规开展智库智数相关业务，保证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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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数数据来源合法合规。

2. 公司开展互联网广告业务时，会充分了解客户的营销推广需求，通过分

析客户拟推广品牌或产品的特征、属性、市场定位、受众人群等内容，设计制作

符合法律法规和平台规则的营销推广内容，经互联网媒介平台审核通过后，依托

互联网媒介平台的大数据技术，由互联网媒介平台将该营销推广内容推送给特定

的互联网用户，最终实现精准营销。

根据公司提供的广告业务合同、业务档案以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

司已建立《广告发布审核及管理制度》，并按照该制度规定开展互联网广告业务，

与相关客户订立书面合同，执行广告业务承接、内容审核、档案管理等内控制度。

公司已建立精准营销推广业务审查机制和执行机制，保证相关业务合法合规开展。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尚未建立智库智数数据库，不涉及开源数据，不

存在购买信息搜索服务业务，不涉及在客户不知情前提下爬取用户数据的行为，

公司已建立精准营销推广业务审查机制和执行机制，保证相关业务合法合规开展。

（二）智库智赢方案库是否已经建库，在库营销方案是否涉及侵权。

根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尚未建立智库智赢方案库，公司将

以历年来为客户提供的各类自有营销方案，形成方案库。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人民法院公告网、信用中国等官方网站，公司相关营销方案不存在侵

权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尚未建立智库智赢方案库，自有营销方案不涉及

侵权情形。

（三）智库智投的业务领域是否受《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

炒作风险的通知》《关于防范 NFT 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等NFT相关政策影响，

是否具备可行性。

公司计划开展的智库智投业务领域将围绕媒体渠道搭建、KOC管理和优势资

源代理打造。媒体渠道搭建将会以字节系产品、腾讯系产品、百度系产品、快手

产品、知乎产品、新浪微博产品等互联网线上平台建联；KOC管理公司将与国内

优秀 MCN机构合作形成达人资源库，优势资源代理会选择以小红书、得物、有

赞等平台用户和平台能力成长性强的资源代理合作。通过智库智投相关业务开展，

以此丰富和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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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未开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也不计划开展虚拟货币相

关业务，智库智投的业务领域不受《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

险的通知》《关于防范 NFT 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等 NFT 相关政策影响，具

备一定可行性。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计划开展的智库智投的业务领域不受《关于进一

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关于防范 NFT 相关金融风险的

倡议》等 NFT相关政策影响，具备可行性。

三、问题3：关于公司特殊行业广告合规性。

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承接的药品、保健品等需要取得前置行政许可的

特殊行业广告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商品名称，客户名称，商品注册备案

情况（如有），广告取得行政许可情况等。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充分核查，并对下列事项发表意见：（1）

公司内部对广告内容的审查机制是否建立并有效运行；（2）广告主是否具备开

展自身业务的资质、许可或备案；（3）公司承接的特殊行业广告是否均已取得

前置行政许可。

回复意见：

（一）公司内部对广告内容的审查机制是否建立并有效运行。

根据公司提供的《广告发布审核及管理制度》、广告业务档案等，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公司已建立内部广告内容审查机制与相关管理制度，从“广告发布审

核部门”、“公司业务部门主要审核职责”、“媒介部广告发布审核职责”、“广

告发布审查、审批程序”、“广告业务档案管理”五个方面建立了广告业务的承

接登记、内容审核、档案管理制度。实际广告业务经营过程中，公司业务部门在

广告业务承接登记阶段，通过取得广告主营业执照和生产、经营资格等证明文件，

了解广告主的经营业务、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资质情况等信息，查验拟投放的

广告与广告主经营范围的一致性，对广告主的主体资质进行审查；公司媒介部负

责对广告内容的合法性、合规性总体审查，相关运营人员负责对广告主提供的广

告内容、广告审查证明进行核查，确保广告发布内容的合法合规性，对内容或证

明文件存在问题的广告，媒介部有权决定中止或终止广告代理；公司媒介部设专

人对广告业务档案进行专项管理，同时明确规定对上述档案资料采取保密措施。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广告业务档案资料，包括广告主资质证照、广告审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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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广告业务登记表、广告审核表等内容，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药品、保健品类

等特殊行业广告，均严格按照《广告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定的《广告发布

审核及管理制度》，履行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等职责。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

息公开网、人民法院公告网、信用中国等官方网站，并根据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

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年 4月 14日出具《证明》，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或遭受行政处罚等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内部对广告内容的审查机制已建立并有效运行。

（二）广告主是否具备开展自身业务的资质、许可或备案。

根据公司提供的药品、保健品等特殊行业广告业务发布合同、广告主营业执

照和生产经营资质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主要药品、

保健品等特殊行业广告基本情况、广告主资质、许可或备案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商品名称 生产企业

商品注册备案

情况
资质、许可或备案情况

1

江苏养无

极药业有

限公司

（曾用

名：江苏

鸿康医药

有限公

司）

补肺丸

甘肃省西峰制

药有限责任公

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62020558

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营业

执照、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再注册

批件；江苏养无极药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

醒脾开胃颗

粒

西安大唐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61020008

西安大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注册证；

江苏养无极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药品经营许可证等。

活血胶囊
西安大唐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B20020336

西安大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注册证；

江苏养无极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药品经营许可证等。

2

山西航鹰

药业有限

公司

桂龙药膏
广西邦琪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45022017

广西邦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注册证；

山西航鹰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药

品经营许可证等。

3 河北健仁 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 药品批准文号：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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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药材

有限公司

李济药厂有限

公司

国药准字

Z44021058

业执照、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再注

册批件；河北健仁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

4

广东省广

告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龟龄集酒
山西广誉远国

药有限公司

卫食健字（1998）

第0486号

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药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

等。

5

江西凤扬

传说整合

营销服务

股份有限

公司

复方聚维酮

碘搽剂

乐泰药业有限

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065931

乐泰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药品生

产许可证等。

6

辽宁好护

士集团医

药有限公

司

强肾片

辽宁上药好护

士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1021750

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药品生产许可证；辽宁

好护士集团医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药品经营许可证等。

7

山西净如

明文化传

播有限公

司

板蓝根颗

粒、复方板

蓝根颗粒

广州白云山和

记黄埔中药有

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44023485、

Z44023371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药品生产许可证等。

8

山西铭信

果商贸有

限公司

香丹清牌珂

妍胶囊

西安杨健药业

有限公司

卫食健字（2002）

第0463号

西安杨健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

年青保药业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

证；山西铭信果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9

长治市福

顺祥医药

有限公司

参棘软膏
赤峰万泽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B20020541

赤峰万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药品生产许可证；长治市福顺祥

医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

可证等。

10

河北瑞康

志德医药

贸易有限

公司

清血八味片
内蒙古蒙奇药

业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090836

内蒙古蒙奇药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药品生产许可证；河北瑞康志德医药

贸易有限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

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开办药品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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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须经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

《药品生产许可证》，凭《药品生产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

无《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不得生产药品。”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开办药品

批发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

不得经营药品。”《食品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从事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第十条

第三款规定：“食品经营项目分为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冷藏

冷冻食品）、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

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

品）、其他类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其他类食品制售等。”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药品、保健品等特殊行业广告的

广告主均具备开展自身业务的资质、许可或备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食品经营管理办法》《广告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公司承接的特殊行业广告是否均已取得前置行政许可。

根据公司提供的药品、保健品等特殊行业广告业务发布合同、广告审查证明

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特殊行业广告取得的前置行政许

可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商品名称 广告审查证明

1

江苏养无极药业

有限公司（曾用

名：江苏鸿康医药

有限公司）

补肺丸

广告批准文号：甘药广审（声）第210131-00126号；甘药广审

（视）210131-00092号；甘药广审(视)第21013100014号； 甘

药广审(视)第21013100017号；甘药广审（视）第221228-00202

号；甘药广审（视）第221228-00203号

醒脾开胃颗粒 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视）第2019070038号

活血胶囊 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视）第2019050034号

2 山西航鹰药业有 桂龙药膏 广告批准文号：桂药广审（视）第250826-00165号；桂药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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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视）第250826-00167号；桂药广审（视）第250826-00168号

3
河北健仁医药药

材有限公司
舒筋健腰丸

广告批准文号：粤药广审（声）第201231-00015号；粤药广审

（视）第241121-00027号；粤药广审（视）第241121-00024号；

粤药广审（视）第241121-00023号；粤药广审（视）第

241121-00022号

4
广东省广告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龟龄集酒

广告批准文号：晋健广审（视）第201910003号；

晋健广审（视）第201910004号

5

江西凤扬传说整

合营销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复方聚维酮碘

搽剂

广告批准文号：黑药广审（视）第240417-00959号；黑药广审

（视）第240119-00755号；黑药广审（视）第230429-00343号；

黑药广审（视）第230523-00355号；黑药广审（视）第

220305-00016号；黑药广审（视）第220331-00251号；黑药广

审（视）第220331-00252号；黑药广审（视）第220305-00019

号；黑药广审（视）第230428-00331号；黑药广审（视）第

230428-00332号

6
辽宁好护士集团

医药有限公司
强肾片

广告批准文号：辽药广审（视）第201231-00091号；辽药广审

（视）第2019120124号

7
山西净如明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板蓝根颗粒、复

方板蓝根颗粒
广告批准文号：粤药广审（视）第2020020026号

8
山西铭信果商贸

有限公司

香丹清牌珂妍

胶囊

广告批准文号：陕食健广审(视)第220913-00043号；陕食健广

审(视)第220913-00027号；陕食健广审(视)第220913-00037号；

陕食健广审(视)第220913-00005号；陕食健广审(视)第

220913-00012号；陕食健广审(视)第220913-00018号；陕食健

广审(视)第220913-00042号

9
长治市福顺祥医

药有限公司
参棘软膏 广告批准文号：蒙药广审（视）第230107-00119号

10
河北瑞康志德医

药贸易有限公司
清血八味片 广告批准文号：蒙药广审（视）第230406-00177号

根据《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

行办法》第二条规定：“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

告的审查适用本办法。未经审查不得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第九条规定：“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批准文号。”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药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申请应当依法向生产企业或者进口代理人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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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所在地广告审查机关提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承接的药品、保健品等特殊行业广告

均已取得广告审查证明等前置行政许可，符合《广告法》《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四、问题4：关于持续经营能力。2020年、2021年、2022年1月收入分别为

4,548.42万元、6,679.48万元、376.71万元，2021年收入比2020年增长2,131.06万

元，增长率为46.85%；毛利率分别为9.72%、11.81%、15.27%；净利润分别为

36.06万元、217.49万元、23.50万元。

请公司：（1）说明公司获取广播电视台代理权的方式，客户不直接与电视

台接洽广告事宜的原因，公司如何与陕西电视台建立合作关系，媒体广告代理

依赖的渠道，是否依赖个人资源，是否商业贿赂，说明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内容、

期限，独家权获取方式、稳定性，是否通过招标取得，是否围标，招投标过程

是否合规，客户的获取方式，是否直接与电视台对接，是否由电视台制定采购；

（2）数字营销业务由客户提供内容素材，公司核心优势是渠道优势还是内容设

计，是否提供内容制作，是否具备相应人员及业务能力，结合具体案例说明公

司内容生产过程，是否存在外协；（3）结合公司所处的市场地位、市场占有率、

核心竞争优势、老客户维护能力、新客户拓展能力、新业务拓展能力、在手订

单和期后新签订的订单情况、期后业绩（收入、毛利率、净利润、现金流）等

分析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业绩成长性，结合应收账款回款、媒介资源付款情

况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分析公司营运资金是否充裕，定性定量补充披露2021年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2022年1月下降至负数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

在营运资金短缺风险，提高盈利能力、应对营运资金短缺风险的具体措施及有

效性；（4）按照以下维度补充披露各类收入金额及占比：最终广告主所处行业、

客户类型（广告代理公司、广告主）、媒介发布渠道（电视、广播、报纸、期

刊杂志、户外及生活圈、互联网等）；（5）按照《挂牌审查业务规则适用指引

第1号》对公司2021年收入、净利润增长事项进行补充披露，说明为2021年媒体

广告代理中各细分代理业务收入增长的客户对象、订单金额、获客方式等，补

充披露其他业务内容；（6）说明公司增值税加计抵减确认依据，占净利润的比

例，公司是否对税收优惠存在依赖；（7）说明报告期管理人员构成及变动情况，

平均薪酬是否处于合理水平，2021年管理人员薪酬大幅增长的合理性，是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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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模相匹配；（8）公转书披露“在媒体广告代理取得成本是相对固定的情

况下，毛利率的变动主要为收入变动引起”，解释2021年媒体广告代理收入增

长幅度较大，但毛利率仅上升0.81个百分点的合理性；结合创意活动定价、成本

情况，量化说明2021年创意活动毛利率较2020年上升50.74个百分点的原因；结

合引进小红书等新媒体，先期投入较多营销成本具体情况，量化说明2021年度

数字营销毛利率为负数的原因；结合2022年1月媒体广告代理毛利率与同期的对

比情况，量化分析波动的原因；说明其他业务毛利率波动原因。

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1）”事项，对业务获取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律师核查“（1）”事项，对业务获取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山西广播电视台发布的招标文件、中标确认书以及

向公司签发的《山西广播电视台广告资源经营权授权书》、公司与山西广播电视

台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等，公司系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获取山西广播电视台的广告

资源经营权，且获取的广告资源在合作期内均为公司独家代理，因此对于公司代

理经营的广告资源，山西广播电视台不得与客户直接接洽广告投放事宜，客户如

需投放广告均应通过公司进行。报告期内，公司中标山西广播电视台广告资源后，

与电视台签订《品牌战略合作协议》《广告代理合同》等，合作期限为一年，协

议内容明确约定公司代理的电视台广告资源播出频道、频率、广告时段、广告形

式，公司向电视台买断广告资源的价格，以及双方在合作中各自的权利义务等。

历年来公司与山西广播电视台建立合作关系，均是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获

取广告资源亦是按照电视台确定的竞价机制，以最高价获得代理权，前述招投标

过程中不存在围标、商业贿赂等非法投标情况，招投标过程合法合规。

公司一方面拥有媒体广告代理资源，另一方面具有丰富的广告策划创意经验，

在市场上积累了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相比电视台，公司的服务优势更明显，因

此，公司客户均为通过市场拓展取得，不存在电视台指定采购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获取山西广播电视台代理权的方式合法合规，公

司与山西广播电视台合作关系稳定，不存在依赖个人资源，不存在商业贿赂，不

存在围标，招投标过程合法合规，客户均为通过市场拓展取得，不存在电视台指

定采购的情形。

五、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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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定向发行要

求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意见：

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公

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

在其他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重要事项。

（此页以下无正文）




	（一）律师核查“（1）”事项，对业务获取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